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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增设C类基金份

额并相应修订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进一步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提供更便捷的销售服务，大成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决定自 2023 年 9 月 19 日起，

对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增设 C 类

基金份额类别并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作出相应修改。现将具体事宜公

告如下： 

一、增设 C 类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 

1、增设 C类基金份额后份额类别情况 

本基金在现有基金份额的基础上增设 C 类基金份额，原基金份额转为 A 类基

金份额，本基金将分别设置对应的基金代码并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投资者申

购时可以自主选择与 A 类基金份额、C 类基金份额相对应的基金代码进行申购。

投资人可以通过场外、场内两种方式申购赎回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但仅可通过

场外方式申购赎回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 

A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保持不变，为 160910。另增设 C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

代码，基金代码为 019208。 

2、增设 C类基金份额基本情况 

（1）C类基金份额的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与 A 类基金份额相同。 

（2）申购费：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3）赎回费 

持有时间（T） C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T<7 日 1.50% 

7 日≤T<30 日 0.50% 

30 日≤T 0% 

针对投资者赎回持有的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将100%的赎回费计入基金财产。 

（4）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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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C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的 0.40%年费率计提。 

（5）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适用的销售机构  

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包括直销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委托的代销机

构。 

二、修改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相关内容 

为确保对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增设 C类基金份额符合

法律、法规和《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的规定，

本公司根据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对《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并

对应修改了《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以下简称

“《托管协议》”）的相关条款。本次《基金合同》修订的内容属于对原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事项，可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后修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并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一）《基金合同》的具体修订内容 

1、《基金合同》“二、释义”中增加： 

“销售服务费：指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用于本基金市场推广、销售以及基

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的费用； 

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根据申购费用、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等的不同，将基

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其中 A类基金份额类别为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前端申购

费用，但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为从

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但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 

2、《基金合同》“三、基金的基本情况”中增加： 

“（七）本基金根据申购费用、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等的不同，将基金份额

分为不同的类别。其中 A 类基金份额类别为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前端申购费用，

但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为从本类别

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但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 

本基金 A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基金代码， A 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和

场内两种方式销售，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份额上市交易，场外份额不上市

交易，下同），A 类基金份额可进行跨系统转登记；C 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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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不在交易所上市交易， C 类基金份额不能进行跨系统转登记。 

投资人可自行选择申购的基金份额类别。各类基金份额之间不能转换。 

本基金有关基金份额类别的具体设置、费率水平等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并在

招募说明书中公告。 

根据基金运作情况，在不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

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不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并履

行相关程序后停止现有基金份额类别的销售、调整现有基金份额类别的费率水平

或者增加新的基金份额类别。”  

3、《基金合同》“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中“（一）申购和赎回的场

所”中第一段修改为： 

“投资人可以通过场外、场内两种方式申购赎回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但仅

可通过场外方式申购赎回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应当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

申购、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管理人委托的代销机构。” 

4、《基金合同》“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中“（五）场外申购和赎回”

中“2、申购与赎回的原则”第（1）条修改为： 

（1）“未知价”原则，即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价格以受理申请当日收市后计

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其中 C类基金份额申购首日的申购价格

为当日 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5、《基金合同》“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中“（五）场外申购和赎回”

中“5、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中增加： 

“本基金分为 A类基金份额和 C类基金份额，两类基金份额单独设置基金代

码，分别计算和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6、《基金合同》“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中“（五）场外申购和赎回”

中“5、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中第（5）条修改为： 

“（5）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场外申购费用由申购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申购

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

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7、《基金合同》“八、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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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C类基金份额不参与

上市交易。如无特指，本部分涉及的上市份额仅指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 

8、《基金合同》原“十、基金份额的登记、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

中“（三）跨系统转登记”第 1条修改为： 

“1、跨系统转登记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注册登记系统

和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之间进行转登记的行为。本基金 A 类份额在交易所上市交

易，A类基金份额可进行跨系统转登记；C类基金份额不在交易所上市交易，C类

基金份额不能进行跨系统转登记。” 

9、《基金合同》“十一、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权利义务”中“（三）基金份额

持有人”中“1、基金份额持有人权利”修改为：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同一类别每份基金份额具有

同等的合法权益。” 

10、《基金合同》“十二、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之“（一）召开事由”中

“1、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第（9）条修改为： 

“（9）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或提高销售服务费；但根据

法律法规的要求提高的除外；” 

11、《基金合同》“十二、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之“（一）召开事由”中

“2、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基金合同约定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

修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第（1）条修改为： 

“（1）调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销售服务费；” 

12、《基金合同》“二十一、基金费用与税收”中“（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增加： 

“3、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13、《基金合同》“二十一、基金费用与税收”中“（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增加： 

“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

日 C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的 0.40%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40%÷当年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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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为 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 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

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10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代付给销

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14、《基金合同》“二十二、基金收益与分配”中“（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第 1条修改为： 

“1、由于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

服务费，各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有所不同。本基金同一类别每一

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15、《基金合同》“二十四、基金的信息披露”中“（九）临时报告与公告”

的第 15条修改为： 

“15、管理费、托管费、申购费、赎回费、销售服务费等费用计提标准、计

提方式和费率发生变更；” 

16、其他与本基金增设 C类份额及更新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信息相关的

必要修改。 

（二）《托管协议》的具体修订内容 

1、《托管协议》“十一、基金费用”中增加：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

日 C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的 0.40%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40%÷当年天数 

H为 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 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

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10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代付给销

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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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管协议》“十一、基金费用”中原第（三）、第（四）条修改为：  

“（四）费率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

管费率、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改变收费模式。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

管费率、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获得

监管机构的豁免、基金合同或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

托管费率、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在不提高整体费率水平的情况下改变收费

模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2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

上予以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五）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销售

服务费之外的其他基金费用，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 

3、其他与本基金增设 C 类份额及更新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信息相关的

必要修改。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增设 C 类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信息更新并相应修

改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事项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基金管理人已就相关事项履行规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2、基金管理人将据此在更新基金招募说明书时，对上述相关内容进行相应

修订。 

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增设 C 类基金份额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

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网站（www.dcfund.com.cn）

的本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4、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投资人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或相关销

售机构的客服电话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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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15 日 


